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
全省“绿岛”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给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养殖承包户等中小微市场主体提供公共环保基础设施和污染治理服务，帮助中小微市场主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规范污染治理行为、解决环保难题，推动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拟开展2020年度江苏省“绿岛”项目纳入环保项目储备库（以下简称“项目储备库”）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入库范围

本次“绿岛”项目入库范围主要包括：

（一）工业“绿岛”。指生产工艺相同、污染物性质相似、地理位置相近的中小企业，单独或依托产业园区（集中区）以及治污能力强的规模企业，建设的集中式的污染治理设施，从而实现大气、水污染物集中治理以及危险废物规范集中暂存。项目主要包括：服务当地有喷涂、电镀等需求的同类中小企业集中加工中心配套新建或提标改造污染治理设施的项目；集中区内企业同质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新建或提标改造项目；中试孵化和科研基地内实验室废水废气集中收集治理和危废集中收集贮存项目；工业园区（集中区）内中小企业危废收集贮存项目等。
（二）农业“绿岛”。指为帮助畜禽养殖户和水产养殖户解决养殖污染问题，单独或依托大的养殖户，建设的集中式污染物治理或资源化利用项目，从而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项目主要包括：服务本地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户的畜禽粪污集中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项目，服务集中连片水产养殖区内水产养殖专业户的养殖废水净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项目等。

（三）服务业“绿岛”。指帮助中小餐饮、汽车维修、小五金加工等服务行业，通过建设公共烟道、涂装公共操作间、集中加工点等，实现油烟、挥发性有机物、粉尘、噪音等污染集中治理。项目主要包括：餐饮聚集区内中小餐饮经营户的油烟集中收集治理项目；汽车维修聚集区内涂装公共操作间建设和挥发性有机物集中收集治理项目；小五金集中加工点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等。

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可予以优先支持：

（一）有前期工作基础，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的拟开工建设项目，或前期手续齐全的已开工建设项目；

（二）投资已基本落实，由政府出资或政府参与、投入多元、结构合理的项目；

（三）列入产业园区集成改革试点等省厅年度重点工作计划的项目；
（四）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补强产业链或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项目；

（五）已完成产业集聚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环保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六）配套服务中小微企业、个体户等环境治理，对保障民生或直接促进就业增收有重要帮助的项目；

（七）突破污染物治理关键技术，具有明显示范意义的污染治理项目；
（八）各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督察交办限期整改且符合绿岛建设条件的项目（因不符合产业政策、规划布局要求、治理无望而取缔关闭退出的情况除外）；

（九）已落实运行维护资金来源渠道，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项目。

二、项目入库申请

（一）申请要求

按《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级环境保护引导资金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99号）有关要求报送申报材料，并填报《2020年度绿岛项目储备库入库项目申请汇总表》（附件）。
（二）联系方式。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徐志雷，联系电话025-86266046；财审处王新耀，联系电话025-86266028；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潘铁山、杨艳，联系电话：025-58527219、025-58527223，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邮编：210036。

附件：《2020年度绿岛项目储备库入库项目申报汇总表》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3月26日

附件

2020年度绿岛项目储备库入库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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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类型（水、气、土、其他）
	建设内容与规模
	总投资
（万元）
	当年度计划完成投资（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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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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